安全责任承诺书
各位实验人员：
凡在昆明医科大学实验动物学部领取实验动物的人员必须对严格遵守学校及实验动物学部关于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以及医疗废弃物规范化处理的相关规定，具体如下：
1. 原则上SPF级大小鼠领用后必须在SPF级实验环境完成实验，但由于本课题组动物需进行                      操作，该操作无法在SPF动物房完成，因此，经申请批准后将动物领取至                   区域进行短期实验；
2. 动物实验完成后，将动物尸体装入黄色废弃物塑料袋，放置于实验动物学部饲料房动物尸体暂存间，进行无害化处置，并记录备案；
3. 在实验期间严格做好动物管理，规范饲养，在此期间若发生生物安全、实验室安全事故，一切责任由本课题组承担；
4. 如果未按照《安全责任承诺书》约定时间终止实验、规范饲养，课题组自愿接受学校相关部门的处罚。
再次确认:本人已认真阅读以上内容并同意遵守此《安全责任承诺书》所列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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